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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个人所得税税收管理的
问题与对策探讨

杨小倩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523000）

一、引言

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 +”产物爆发式增长，
在极大程度地拓宽了自然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渠道

的同时，也使个人所得税税源发生了巨大改变。自

2019年引入综合所得计税方式的新个税法开始实施
后，个人所得税税收管理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四大税种之一，虽然其税

收总额低于其他三种税收，但在我国税收总收入中

仍占据较大比重。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对于调

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

要意义。下表 1显示，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我国
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均呈现不同

程度的跌幅，而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却达到了 11.4%
的增长，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具

有重要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主要就大数据时

代个人所得税税源管理难度升级、涉税信息共享程

度不足以及纳税遵从度有待提升这三方面问题进行

梳理和分析，然后针对问题提出对应的措施建议。
表 1  2020年我国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

项目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总额（亿元） 56791 12028 36424 11568

占比 37% 8% 24% 7%

增长率 -8.9% -4.3% -2.4% 11.4%

数据来源：我国财政部官网

新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部分增加了专项扣除

和专项附加扣除。专项扣除指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则包括

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

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六项，纳税人需要在汇算

清缴时进行自主申报。由上述可知，新个人所得税

税额的正确计算涉及社保部门、住房公积金等多方

面的信息共享，因此个人所得税税收管理必须借助

大数据全面收集和充分应用第三方涉税，以此全面

掌握纳税信息，防止税源流失。

二、个人所得税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大数据助力经济数字化使税源管理难度升级

大数据的应用促进了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

自然人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商品或服务交易，

大规模的加入到涉税经济活动中，成为了纳税主

体。征税的前提是税务登记，而自然人通过互联网

平台参与涉税经济活动，往往大多未进行税务登

记，由此导致税源分散。并且，互联网经济的虚拟

性、隐蔽性给税务机关的税务登记工作带来了巨大

挑战，也造成税源的大额流失。自然人的个人所得

税的缴纳主要是依靠用工单位代扣代缴实现的，已

实行代扣代缴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可以被税务机关有效掌

控，而除此之外的种类繁多、来源丰富的第三方涉

税信息则存在较大的监管难度，如经营所得、偶然

所得、子女教育及继续教育等。现行自行申报机制

的管理范围和形式十分有限，无法覆盖到所有参与

涉税经济活动的自然人，同时，税务机关也面临着

更加复杂的个税税源管理考验。

（二）涉税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升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加大了涉税信息共享需

求，如专项附加扣除中的相关内容需要纳税人提供

相关证明进行抵扣，并自行申报，这可能给偷漏税

行为可乘之机。对此，税务机关就需要充分利用第

三方涉税信息，以此全面掌握纳税人的收入及扣除

项目。目前，我国虽然在新个税法中制定了有关个

税外部涉税信息共享的法律规定，也提出各部门应

协助税务机关确认涉税信息，但是却并未明确规定

涉税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由此会导致各部

门的重视程度出现差异，而共享信息要求未统一，

则会使税务机关在信息获取的及时性、有效性及准

确性上难以得到保障。因为各部门及地区之间的涉

税信息共享程度有限，第三方数据未充分使用，所

以税务机关往往难以对所有涉税信息进行有效归

集，这也直接影响了个人所得税税源监管的力度。

（三）奖惩力度不足造成纳税遵从度不高

新个税法实施后，征收方式从代扣代缴为主向

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并重转变，专项附加信息由纳

税人自行申报，税务机关负责事后核验。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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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专项附加信息涉及多部门信息，所以税务机关在

核实的时候往往比较困难，有时很难发现失信人

员，这使一些纳税人产生侥幸心理，知法犯法，难

以发挥失信惩戒制度震慑效用。此外，我国虽然在

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申报信用承诺制度，旨在通过

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来引导纳税人提高对纳税信

用的重视程度，但是，从《税收征管法》相关处罚规

定来看，现有的违法成本较低，处罚力度并不足以

发挥震慑作用。而且，失信惩戒制度在实践工作中

存在执行标准不一的问题，因此无法有效提高纳税

人的遵从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管理的建议

（一）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源管理
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源管理，首先应该加强税务

登记管理。对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涉税活动的人

员应该进行详细登记，以此为税源核查奠定基础。

登记工作可以由互联网经济平台负责管理。其次，

税务机关应加强与互联网平台的协同管理，由平台

统一进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而税务机关则负

责对大数据平台反馈的个人所得税资料进行审核，

加强税源监管。最后，税务机关应完善个人所得税

税收征管方面的制度条款，明确纳税人权利义务。

比如，强制要求自然人在购置不动产、从事金融投资

活动以及取得各种收入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以自

然人身份证作为纳税人识别号，全面推进纳税人识

别号制度的实施，从而精准掌握自然人财产信息。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共享制度管理
针对目前个人所得税涉税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

高的问题，一方面，税务机关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

术提高个人所得税涉税信息共享程度。同时，可以

借助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来搭建第三方涉税信息共

享平台，由涉税信息的相关部门负责该平台信息的

录入，纳税人负责涉税信息的核对，税务部门负责

涉税信息的汇总。该平台的有效利用需做好数据

收集，所以各涉税部门必须完善自然人收支管理制

度。例如，金融机构需加强对个人大额现金划转的

管理，医疗及教育等机构则要加强对自然人各类服

务信息的管理，以此提高涉税信息的精准度。另一

方面，税务机关需从法律层面对涉税部门信息共享

的权责进行规范。通过增加相关法律条款明确金融

机构、社保部门、医疗机构以及教育机构等涉税部

门共享信息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使相关部门在进

行涉税信息共享时能够有规可循，同时统一信息提

供标准，推进涉税信息协调共治，以此实现涉税信

息全覆盖，避免税源流失。

（三）多举措提高纳税人遵从度
纳税遵从度的提高有助于从根源上堵住税源漏

洞，对此，税务机关应多举措并行来提升纳税人遵

从度。一方面，立足纳税人识别制度的实施，可以

将纳税人信用档案与之结合，从而完善纳税信用奖

惩制度。以纳税人识别号为身份标识，完善自然人

纳税信用档案评级，充分利用纳税信用信息，促进

纳税信用与社会信用互通。税务机关不仅要对纳税

信用评级低的纳税人进行纳税管理及经营活动的限

制，还需要将纳税信用应用于纳税人的社会保障、

生活及消费等方面，对纳税信用等级低的人进行全

面限制，以此让纳税人充分认识到纳税信用的重要

性。同时，对于纳税等级高、纳税信用良好的自然

人应该予以办事便利、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等奖励

措施，以此提高纳税人的主动纳税意识。另一方

面，目前我国网络发展迅速，信息公开程度高，税

务机关可以借助互联网以多渠道、多形式宣传纳税

信用奖惩制度，同时通过曝光重大违法案例和典型

案例，强化税收奖惩制度的震慑性。此外，还可以

通过动画、视频及相声等有趣方式来宣传个人所得

税税收政策，根据不同的行业背景针对性地设计宣

传片，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工作，让群众容

易理解、易于接受。

四、结语

本文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对个人所得税纳税管

理进行了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首先分析了我国

2020年四大税种税收总额、占比以及增长率情况，
说明了个人所得税虽然总额相较其他三种税种较

少，但是在疫情后其增长率仍较高，说明加强对个

人所得税的管理、防止税源流失对保障财政收入具

有重要意义。然后对大数据时代造成个人所得税税

源管理难度升级、涉税信息共享程度不足以及纳税

遵从度有待提高这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网

络经济在助力自然人加入经济活动的同时，也给税

务登记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改革后的个人

所得税涉及的纳税信息更为复杂，需要提高各部门

的涉税信息共享程度，另外，奖惩力度不足也导致

纳税遵从度不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税务机关要

加强与互联网平台的协同管理、完善个人所得税共

享制度管理、完善纳税信用奖惩制度及加强纳税政

策宣传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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